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十區管理處
101年上半年（1－6月）人民陳情案件工作檢討分析報告

壹、前言

本區處為加強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，以提升服務品質，建立公司良好形象，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、行政院修正之「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報告參考綱要」，及本公司訂頒之「台灣自來水公司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規定」，對受理之人民陳情案件，均納入本區處公文管理系統，逐一登記專案專卷管制、追蹤、催辦，直至函復（電傳）陳情人結案為止。函復時均一併附加「用戶意見處理情形調查表」，並飭各業管單位應秉合法、合理、迅速、確實辦理之原則，審慎處理，妥善答復陳情人。如有逾期未結之案件，應填寫公文展期申請單辦理展期，並將延誤原由簽報首長及函知陳情人使其瞭解。另為加強本項業務並遵照公司規定，除每個月將陳情案件處理分析統計結果，呈請經理核閱外，並每月、每季、每半年及年底將人民陳情案徹底檢討分析作成報告，俾提供經理之施政參考，及張貼電子佈告欄公告周知本處各單位，作為承辦業務改進之參考，期能做到便民、利民之最佳服務目的。

貳、陳情案件類別及方式統計：

本區處人民陳情案件（含區處及各所）101年1月1日起至6月30
日止共計20件，茲區分如下：

一、陳情案件類別：
行政權益之維護：共計20件，占總件數之100﹪。
二、陳情案件方式分析：    

    1、利用書函陳情者，共計5件，占總件數之25﹪。

    2、利用電子郵件（便民信箱）陳情者，共計15件，占總件數之75 ﹪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依陳情案件來源分析：

1、由民眾自行陳情者，共計20件，占總件數之100﹪。
四、依陳情內容分類：

1、停、缺水類4件，占總件數之20%。
2、報修漏水類1件，占總件數之5﹪。
3、水費異議類2件，占總件數之10﹪。
4、申裝類3件，占總件數之15﹪。

5、其他類10件，占總件數之50%。
五、本區處101年上半年共計受理陳情案20件，與去年上半年受理之17件比較，計增加3件。經分析結果，係因用戶陳情其他類別案件增加，其陳情內容大致係有關用水度數、申請一般業務必須具備要件及水表蓋破損等小案件，本區處已督促各業管單位，務必加強用戶服務，遇用戶來電詢問之問題應婉轉並清楚明確告知，以提升公司企業形象及減少人民陳情案件。
參、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分析：

一、本區處101年上半年列管之陳情案件於答覆陳情人時，除便民信箱會自動附加調查表外，其餘書面回函均嚴格要求承辦單位，應附加處理情形滿意度調查表，合計共寄出20件，回收8件。其中回收滿意者計7件，占總回收件數之87.5﹪；尚可者1件，占總回收數之12.5%。
二、其餘寄出未回覆者計12件，係因陳情案已獲圓滿解決，或民眾尚未充分瞭解調查表之功用，且因缺少誘因及陳情人工作忙碌，故填寫配合度不高。另陳情人可能認為陳情之問題既已解決，無需再寫調查表之緣故，今後除由研考人員加強以電話催請回覆外，仍須努力加強宣導。

肆、陳情案件處理結果檢討：

一、本區處服務項目係與民眾切身相關之自來水事業，101年上半年度處理之人民陳情案件共計列管20件，均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結案，圓滿答覆陳情人。經分析今年上半年陳情案，均為與陳情人自身息息相關之權益請求，除請所屬各單位應注意妥適處理外，亦應主動關切，避免產生誤解之不良反映。

二、對於較複雜案件，均依據陳情人訴求之要旨，在合法、合理及合情之範圍內，儘量滿足陳情人之請求或婉復，礙於法令規章者，亦婉轉向陳情人述明，俾獲得諒解。

  三、本處停、缺水案件之陳情有4件，提供「量足、質優、服務好」係公司之職責，秉持為用戶用水之順暢，公司停、缺水情形應儘量避免，如遇停水修管或工程施工必須停水時，亦應於停水公告復水時間前完成供水，以免因用戶用水不便以致陳情，造成處理困擾並影響公司形象。
四、鑒於101年上半年陳情水費異議案件仍有2件，已督促各營運所抄表人員於辦理抄表工作時，如發現用戶用水度數有異常情形時，應當場告知用戶（如無人在家，亦應張貼告示單）注意是否有內線漏水情形，並請營運所業務主辦人員應以正式書面通知用戶，俾其能早日雇工修復。以免因漏水多日致水費突增，不但造成用戶錢財損失，亦會增加處理申訴案件之困擾。

伍、結語：

時代在變，潮流在變，對於用戶的善意批評，我們除了要虛心接受，加強改進，以提昇服務品質外，並應樹立正確的服務觀念，落實單一窗口的積極熱忱服務態度，加強便民工作，以建立本公司優良的現代企業形象。但因法令規章無法全部滿足民眾需求，今後有待再加強協調溝通，務期使民眾瞭解，爭取認同，以減少民怨。

本區處101年上半年受理之人民陳情案件中，以停、缺水及其他類最多，顯示提供民眾量足、質優之供水品質，為本區處首要之工作。至於各營運所應注重之用戶臨櫃所詢問之問題，除婉轉答覆外應親切以對，以樹立民眾對公司之良好形象，並減少人民陳情案件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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